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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經事務委員會  
 

待議事項一覽表  
(截至 2009年10月30日的情況 ) 

 
 
 建 議 在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討

論的時間  
 

1. 金管局工作簡報  
 

 

 金管局總裁定期就金管局的工作向事務委員

會作出簡報。這些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2月、5月
及 11月舉行。下次簡報會將於 2009年 11月
19日舉行。  

 

2009年11月19日
2010年2月  
2010年5月  

2. 財政司司長簡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  
 

 

 由 1999年年中開始，事務委員會定期邀請財

政司司長就宏觀經濟的事宜，向事務委員會

及立法會所有其他議員作出簡報。這些簡報

會通常在每年 6月及 12月舉行。  
 

2009年12月  
2010年6月 

3. 2010-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  
 

 

財政司司長會就 2010-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

諮詢立法會。  
 

2009年12月 

4. 檢討企業拯救程序立法建議  
 

 

政府當局已於 10月 29日就 "檢討企業拯救程

序立法建議 "發表諮詢文件，展開為期 3個月

的公眾諮詢。  
 
政府當局將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諮詢文件中

有關擬議臨時監管制度的概念架構及主要課

題，當中包括啟動程序、暫止期的詳情、處

理未償付的僱員應得款項的方案、委任臨時

監管人的事宜等。  
 
 

2009年12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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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 議 在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討

論的時間  
 

5. 加強適用於金融業的打擊清洗黑錢監管制度

的立法建議  
 

 

政府當局將會就加強適用於金融業的打擊清

洗黑錢制度的詳細立法建議展開第二輪諮

詢，並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該等建議。  
 

2009年12月  

6.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(第 112章 )在利得稅項下機

械或工業裝置享有的折舊免稅額  
 

 

林大輝議員曾於 2009年 10月 13日致函事務委

員會主席 (林議員的來函副本夾附於立法會

CB(1)209/09-10(01)號文件 )，對《稅務條例》

第 39E條的現行條文表示關注。該條訂明，根

據進料加工安排提供機械或工業裝置予內地

使用的香港企業未能享有利得稅項下的折舊

免稅額。林議員建議盡快安排在事務委員會

會議上討論此事。在 2009年 10月 15日的事務

委員會會議上，陳茂波議員、方剛議員及梁

君彥議員亦提出類似的關注。委員同意考慮

安排在 2009年 12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

此議題。  
 

2009年12月  

7.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10-2011財政

年度預算  
 

 

根據慣例，證監會會在 2月下旬或 3月上旬向

事務委員會簡介該會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

算。  
 

2010年3月 

8. 加強存款保障計劃下的存款保障  
 

 

在 2009年 6月 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香港

存款保障委員會 (下稱 "存保委員會 ")向事務

委員會簡介有關加強存款保障計劃 (下稱 "存
保計劃 ")下的存款保障的公開諮詢文件。存保

委員會在 2009年 8月提交了公開諮詢報告及

有關強化存保計劃的運作的諮詢文件 (立法

會CB(1)2491/08-09號文件 )。  
 

2010年首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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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 議 在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討

論的時間  
 

9. 設立獨立保險業監督的建議  
 

 

 政府當局擬就設立獨立保險業監督的建議諮

詢事務委員會，諮詢事項包括保險業監督的

職能及權力、管治架構、機構組織及財務機

制。  
 

2010年第二季  

10. 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 ("保障基金 ")的建

議  
 

 

 政府當局在 2009年 7月 6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

員會簡介設立保障基金的建議綱領。政府當

局擬就保障基金的詳細建議諮詢事務委員

會，諮詢事項包括保障範圍、徵費率及相應

的賠償水平、賠償限額及預定的基金金額、

管治架構，以及其他詳細的營運安排。  
 

2010年7月  

11. 金管局維持銀行體系穩定工作研究的政策回

應 

 

 

金管局會就研究報告的政策回應向事務委員

會作出簡報。  
 

有待確定  

12. 檢討《破產條例》 (第 6章 )所訂的"潛逃者"規
管架構  
 

 

在《 2007年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例草案》委員

會進行審議工作期間，政府當局向委員表

示，當局計劃檢討《破產條例》所訂的 "潛逃

者 "(即離開香港並失去聯絡的破產人 )規管架

構。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，考慮到有關檢討

涉及政策事宜，加上當局需要多些時間研究

此事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相關發展及進

行諮詢，故此不適合亦不能夠在條例草案加

入有關 "潛逃者 "的整體規管架構的法例修訂

建議。如需就 "潛逃者 "的規管架構作出法例

修訂，應另行提出有關建議。  
 
法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就 "潛逃者 "的規管架構

作出法例修訂的時間表，以及會否進行公眾

有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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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 議 在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討

論的時間  
 

諮詢。法案委員會同意把此事轉交事務委員

會跟進。政府當局其後表示，目前正就 "潛逃

者 "的規管架構進行研究。視乎 2009年得出的

研究結果，屆時當局將能更全面地評估必需

對《破產條例》作出的修訂的範圍，以及提

出該等修訂的可行時間。 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9年10月 30日  




